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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电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一）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变动

时间 

变动

方式 
股数

（股） 

占股本

比例 

股数

（股） 

占股本

比例 

辽宁

双宇

企业

管理

有限

责任

公司 

合计持

有股份 

32,696,859 52.69% 34,127,559 55.00% 2025

年 1

月 6

日 

大宗

交易 

其中：

无限售

股份 

0 0% 1,430,700 2.31% 

     

有限售

股份 

32,696,859 52.69% 32,696,859 52.69% 

王毅

君 

合计持

有股份 

3,693,498 5.95% 2,262,798 3.65% 2025

年 1

月 6

日 

大宗

交易 

其中：

无限售

股份 

3,693,498 5.95% 2,262,798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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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

股份 

0 0% 0 0% 

 

 

本次权益变动系根据公司 2022 年 12 月 26 日披露的《收购报告书》及收

购方与王毅君等股东签订的《股份收购框架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有限售条

件股份）》、《股份转让协议（有限售条件股份）之补充协议》中约定进行股票

转让。辽宁双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沈阳市电信规

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1,430,700 股，拥有权益比例由 52.69%变为

55.00%。王毅君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沈阳市电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 1,430,700股，拥有权益比例由 5.95%变为 3.65%。 

 

（二） 股份变动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行政批准文件、司法裁定书的主要

内容 

“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为收购人与王毅君等转让人签署的《股份收购

框架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有限售条件股份）》《股份转让协议（有限售条

件股份）补充协议》，该等协议约定收购人以现金方式收购转让人持有的沈信

股份 48,312,685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77.86%），收购总对价为 35,146,166

元。此外，各方还对股份转让方式、交割、表决权委托及违约责任等相关事项

作出了明确的约定。 

（一）《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条  标的股份的转让及交易款项支付 

1.交易安排 

截至本协议签订时，根据：a）甲方（收购人）保证收购方不存在法律法规

或股转公司规定的禁止收购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相关情形；同时 b）甲乙（转让

方王启扬、陈馨等 39 人）丙（收购人实际控制人苏宇、朱宇）三方确认，标

的股份的转让总价格为人民币 35,146,166 元。 

2.转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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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鉴于标的股份存在流通股和限售股，本次转让拟分 2 次转让：首次

转让为乙方持有的流通股 28,061,113股，股份比例为 45.22%；二次转让为乙

方持有的限售股 20,251,572 股，股份比例为 32.64%，在解除限售后进行转让。 

（2）股份转让总价款 35,146,166元，分为两次转让交易款：首次转让交

易款 24,350,795元，包括：a)全部流通股转让款共计 19,608,191 元；b)乙方

1、乙方 2 和乙方 4 所持限售股的 25%转让款共计 3,026,384 元；c)乙方其他

方所持限售股的 50%转让款共计 1,716,220 元；前述 b）和 c）项转让款为保证

金，以上合计 24,350,795 元为首次转让交易款。第二次转让交易款为股份转

让总价款 35,146,166 元扣除首次转让交易款 24,350,795 元的剩余部分即

10,795,371元。 

3.支付方式与转让流程 

（1）本次收购过程中，乙方涉及股东人数较多，价格存在差异，以及股份

涉及到限售问题，因此本次收购需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

细则》（“《股票转让细则》”）进行特定事项转让、盘后交易。具体如下： 

a）符合特定事项转让方式的，自三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且获得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发《确认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应

将 20,583,237 元足额存入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的资金托管账户，具体如下：

甲方应当将首次转让交易款项（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15,840,633 元足

额存入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的资金托管账户。另根据双方约定，首次转让交易

款除上述交易外，甲方另行向乙方支付保证金 4,742,604元，前述款项亦应足

额存入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的资金托管账户。 

b）符合盘后交易方式的，甲乙双方应按照约定的价格进行盘后交易。 

c）自收购方将首次转让交易款 20,583,237 足额存入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

的资金托管账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中登公司申请将标的股份

（流通股）登记至收购方名下，并申请将标的股份（限售股）（20,251,572 股，

股份比例为 32.64%）全部质押给收购方。 

d）收购方应授权资金托管方，自乙方将标的股份（流通股）全部登记至收

购方名下以及标的股份（限售股）（20,251,572 股，股份比例为 32.64%）全

部完成股份质押登记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资金托管方将首次转让交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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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15,840,633 元和甲方另行向乙方支付的保证

金 4,742,604元一次性足额支付给乙方。 

e）符合特定事项转让方式的，自标的股份（限售股）（20,251,572 股，

股份比例为 32.64%）解除限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通知收购方对

限售股进行收购，收购方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二次转让

交易款 10,456,962 元足额存入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的资金托管账户。 

f）符合盘后交易方式的，自标的股份（限售股）解除限售之日起【2】日

内，乙方应将标的股份（限售股）盘后交易涉及先行支付的保证金 338,410元

退回甲方账户。甲方收到退回的转让交易款后，甲乙双方应按照约定的价格进

行盘后交易。 

g）自收购方将二次转让交易款 10,456,962 元足额存入甲乙丙三方一致同

意的资金托管账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中登公司申请将标的股

份（限售股）登记至收购方名下。 

h）收购方应授权资金托管方，自标的股份（限售股）过户登记至收购方名

下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资金托管方应将二次转让交易款 10,456,962 元

一次性足额支付给乙方。 

（二）《股份转让协议（有限售条件股份）》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条标的股份的转让及交易款项支付 

1.交易安排 

截至本协议签订时，甲方（辽宁双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其不存

在法律法规或股转公司规定的禁止收购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相关情形；同时，甲

乙丙三方确认，根据乙方截至本协议签署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限售情况，在

本协议生效时，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有限售条件股股份及转让价款如

下：  

序号 转让股份类型 转让股份数额（股） 转让总价款（元） 

1 有限售条件股份 7,952,804 6,362,243 

2.支付方式与转让流程 

甲乙丙三方确认，根据《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甲方应向乙方支付 1,590,561

元作为保证金。该保证金可充抵本次转让交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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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自标的股份解除限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

应通知甲方对限售股进行收购，甲方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将剩余转让交易款 4,771,682 元足额存入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的资金托管账

户。 

自甲方将 4,771,682 元足额存入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的资金托管账户之

日起【3】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中登公司申请将标的股份登记至甲方名下。 

甲方应授权资金托管方，自乙方将标的股份全部登记至甲方名下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资金托管方将转让交易款 4,771,682元一次性足额支付给

乙方。 

（三）《股份转让协议（有限售条件股份）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乙方尚有以下股份未完成转让，乙方同

意该等股份的转让方式由特定事项转让方式变更为大宗交易方式。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持

有

人

名

称 

证券账户 

号码 

持 有

比例 
持股数量 

每

股

价

格 

交易总价

格 

前期已支

付保证金 

剩余交易

价格 

乙

方

1 

王

启

扬 

022797447

8 

12.82

% 
7,952,804 

0.8

0 
6,362,243 

1,590,56

1 
4,771,682 

乙

方

2 

陈

馨 

022800765

6 
6.39% 3,964,225 

0.7

5 
2,973,169 743,292 2,229,877 

乙

方

3 

王

毅

君 

022798135

7 
5.95% 3,693,498 

0.7

5 
2,770,124 692,531 2,077,593 

乙

方

王

军

022801510

1 
2.03% 1,256,949 

0.7

5 
942,712 471,356 47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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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枫 

乙

方

5 

张

海 

022805882

4 
2.03% 1,256,949 

0.7

5 
942,712 471,356 471,356 

乙

方

6 

郭

亮 

022801671

2 
1.87% 1,160,262 

0.7

5 
870,197 435,098 435,098 

合计 
31.08

% 

19,284,68

7 
/ 

14,861,15

5 

4,404,19

4 

10,456,96

2 

2.除本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外，甲乙丙三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其他内容

不变，甲乙丙三方仍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之内容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之

内容与本补充协议有冲突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三） 投资者基本情况 

1、 法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辽宁双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宇 

实际控制人 朱宇、苏宇 

成立日期 2022年 7月 4日 

注册资本（单位：元） 105,000,000 

住所/通讯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路官二街 2甲号 4016室-

30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个人商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结构 朱宇 47.62%；苏宇 47.62%，张欣 4.7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6MABT91E3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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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姓名 王毅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住所/通讯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滑翔路 25号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本次持股变动情况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权益变动

披露标准，《权益变动报告书（三）》（公告编号：2025-002）的相关内容。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

情况。 

 

本次持股情况变动涉及投资者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三）》（公告编号：2025-002）。本次股东持股情

况变动涉及收购报告书等文件，均已披露。 

 

三、 备查文件目录 

（一）《沈阳市电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二）《股份收购框架协议》 

（三）《股份转让协议（有限售条件股份）》 

（四）《股份转让协议（有限售条件股份）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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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电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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